LAFRIS k] A E
11 441 Ei’f“lﬁ—"ﬁ ] F % 8525

AN
2,

o
.—\

(A

AP FIG G R

=
425\-

ERAEA A
;&;,; 1);1117_& %:?@.EP—L

A

F §|J

11p 3

i

4

+ AR

*‘43; AT (i) B AR ARIGELD
Pt AL L] Ao

BR <2
ML ST RERTENR22,400~ > 2 p AF114E97 15p 4=
T e BEEQFONEZAIL -
PR P ATE R 000~ d AL S T p A METLE
PAZD G P e B 5000 B 2
A2 F BT o
md £ 47
Jd A sk DAL ARII3EZ? 26 18FFLA 3 o K- g EL
7000-000085p ] % f 8 (THAETD ) BETHE
Fl o & REIAZ S o2 WAL P o g 7R A
BFw s B M ea5000-0005L 8 @ £ 41488 (T AEAD ) ®
Pl RIFFFEED Z A G RO
2 ATACHR PR A SEATA AT B 585000-00008 p * o)

K3
(w,
e
s
7=
o
P Q“mrh S
NS
oS
U \
D
L T
* .
F5
-l
\_.
Yo
Al
N
S
Y
O
(w
\\"\\
%
ok W
e
N
>



';‘Fj;"s'\o; A—‘é!,f%f,ﬁ/(‘g% e Po@_’%"]‘ji;}ﬁ"gg
24 L FAPF AR E P AP AR R 181
WE  HIIIIEZ 20 BTG P2 o A T B fRpEiRd N isd

ABRRANFERASARPIFE RiLR T~ Hud
oo TRE LG AILE 2 ARl B ME P REL T R
MR RETH AR AP F RS 2R F 112

i
FOI R AF TG RT  EAAFTRAFFE AL BET
L&}F%%}P’i ’ ﬁé‘]"xa:: A PJ}E«‘{F’ l’g' ‘}\’}TE-;'Z » e A

s

x
@*@ﬁ%%ﬁﬁ%"“'éaﬁ%A %%;4%%&
# 53

=
)Wﬁuﬁﬁﬁiﬁﬁifﬁﬁﬁﬁéﬁﬁﬁ’EW%%%%

-002 f@is 2t k£ B w2 (5> 0 T676-LD2 mis > ¥ 4 - 2
: 5 EL3EL 2 B3 0 TOT6-LD dmis > 2 B fm
il G E R RSERAD RIT o TR S g
S MR AT & (L ARE 52845
u%%%*%%ﬁ#’i%%ﬁﬂ%%A
KRB NG 2 TR
g;ﬁkﬁ@ﬁ%&%iﬁiﬁﬁﬁ%(iihg%
: & 1_@' B TSI EB 2 LR
TLETIHm (LAKRE 530
a’é“)‘l?';’:}a;o r‘ﬁ?}tﬁﬁéiﬁ'iﬁ
PAERITAL BT
B/ RAD FIPEE

~ 2| %
T4 Bk

u—

IR R

=%
T o
Jd

T,

T

l%.\\

=

M2

;

e S R e (S

gl A
s

° \m\L-g{' EL;. -

g
1—3\\ o =

o)

-

B E

-

f&‘*— s

‘\

2 0 T A F AR FIER T
/k" b2 ?%'g AR %196@3;; P o fR e AR 0 AL
SR RN Fapfpefeb o 307 g 802 % 2130F

N

o~
[E—
w©
:



T TR T A AL AR TR
ﬁiﬁﬁ’@u»ﬁ?*é%iiﬁf’@"¢$%ﬁm

(bwrib;dﬁﬂu%ﬂ%ﬁ%w%’p%%%%) ‘*&ﬁuﬂm

Ol
i
=
ﬂ}
N
B
*:\:
Ay |
N
j‘q\
-Lx\‘
i
[u—y
o
o
o
)2
(
o
D
©
(e

BiS1E 24T W EEITER :L%‘E

TASMRIFEZ9/10 F 5 X E"é;ﬁﬁﬁ;?,‘a 7 s41,797m (1

§20,250;u SR E21,54TR) Rt BE L AT

Foom A BRI R PFER S 108847 > r g wdhiTE R A

%?%’ﬁ AEDAREERF A PFR113E32 26p > FrER
PERF e bE > A “@4§£i#?‘“W¢F“Lt¢.?%%i$v

s 12,150 5% (HE 5N 1 21,547T~x0.1=2, 155~ -

£LFUI%E7\)’4QL#E’5ﬁ%f%V#”ﬂ02%ﬂ*’W
Rt@epmdg i xS RIPHBRILLTF £ R
522,405~ (& ;5% 1 2,155+20,250)

T skAEFATIE S R RBEET SR BRI 2 EM G R
28 1422,400~ 0 2 pAeT R g AEE R p ]14£92 15F
A (A ABREH20F ) 25 Hp L #HEEFIF5% 5 2
U ;:;7;,@@ » B HIF o X AR A EIFNE T 436
2.8 %1 WY PIEFDASEITL Z DA k2T 436
%2 2000 MeRhAh P RFFL A 0 BREE B

I ~AEER BRI R SRERIED TR 2 B P82

PEE7 - - % E kP o

ﬁ‘ﬁ$ﬁ¥g%zw%:%ifﬁkﬁmw’gﬁkéﬁwﬁ
E2 19T FETEFR P Y fRAvL v R 2T

v e Y 2y 115 & 3 L 13 2

FCHEIE R e 2 OF

l‘.\"

o

-G

=+ ik

W

T ARABRRATD o
Yo PREADA S BANEZE20p PN o e ARF N P IRKR T AP
L e N B il R e AT jﬁiﬁ’%ﬁ RN PE R C R e A

P
i
m



20p pATHR P RIEA F (R A) o
4ok E EEF A E’%fﬁ D e BEUR R R Y
’ = A R 115+ 3 3
F k&

\Eﬂ.

=~ AE PR $4361£2.25 ¢
Pk et b REd o AP T E AT

H R gz 24 2 HEMM R o
SxFmFE7R: AL Ed 222 TR
= R EmE RATIESLE - (ki

WOl EEE 2 PR A B 2 )
PSR A AP LRI H o PR A A S
F NS FNRE -Gk ARNE O FA A
CI I - BE N ERVE A - M

14 2

5208 p

BT o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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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桃保險小字第852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張嘉琪  
被      告  沈秋隨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,405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8時5分許，將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小客貨車（下稱肇事車輛）停放於桃園市桃園區忠義路3段之路旁，詎被告貿然開啟車門，適有訴外人廖宗毅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（下稱A車）駛至該處，致廖宗毅閃避不及而碰撞同樣停放於該處路旁、由原告所承保、訴外人許智淵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系爭車輛因而受損，受有修復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41,797元（工資20,250元、零件21,547元）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賠償經計算折舊後之修繕費用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本件無法確定是否為伊開啟肇事車輛車門而驚嚇廖宗毅，致廖宗毅其成A車碰撞系爭車輛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，汽車駕駛人或乘客開啟或關閉車門時，應注意行人、其他車輛，並讓其先行；確認安全無虞後，再將車門開啟至可供出入幅度，迅速下車並關上車門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5項第3、4款亦有規定。再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
　㈡經查，觀諸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，車牌號碼0000-00車輛停放於系爭車輛之後方，7676-LD車輛後方另有一車輛，均停放於忠義路3段之路旁，7676-LD車輛後方之車輛開啟左側車門時時，適有廖宗毅騎乘A車駛近，因煞停、閃避而碰撞系爭車輛等情，有勘驗筆錄可參（見本院卷第28、45頁反面），另佐以廖宗毅於警詢時稱：事發當時我騎乘A車，路旁有一輛貨車駕駛突然打開車門，我有立即閃避，但重心不穩碰撞同樣停放於路旁之系爭車輛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4頁），再勾稽警方所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可知，廖宗毅所述之貨車即為肇事車輛（見本院卷第30頁、第37頁反面至第41頁），可以認定。而被告自肇事車輛下車欲開啟車門之際，本應注意後方直行車輛即A車駛近之行車狀況，竟未禮讓先行而貿然開啟車門，致A車因閃避重心不穩而碰撞系爭車輛，被告自有過失責任，且此過失與系爭車輛所受之損害具有因果關係，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應屬有據。
　㈢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，且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，加歷年折舊累計額，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/10。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1,797元（工資20,250元、零件21,547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參，而系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08年4月，亦有前揭行車執照在卷可考，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，實際使用時間已逾5年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，應以2,155元為限（計算式：21,547元×0.1＝2,155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20,250元，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為22,405元（計算式：2,155＋20,250）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22,40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5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0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 條之20規定，應就被告敗訴之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
　　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 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，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 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  廖子涵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附錄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　　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三、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：（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
　　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）
　　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
　　，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；未提出者，毌庸命其補正，
　　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。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桃保險小字第852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智  

訴訟代理人  張嘉琪  

被      告  沈秋隨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

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,405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

    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裁判確定之翌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8時5分許，將車牌號

    碼000-0000號自小客貨車（下稱肇事車輛）停放於桃園市桃

    園區忠義路3段之路旁，詎被告貿然開啟車門，適有訴外人

    廖宗毅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（下稱A車）駛

    至該處，致廖宗毅閃避不及而碰撞同樣停放於該處路旁、由

    原告所承保、訴外人許智淵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

    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系爭車輛因而受損，受有修復費用

    新臺幣（下同）41,797元（工資20,250元、零件21,547元）

    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

    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賠償經計算折舊後之修繕費用等語

    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本件無法確定是否為伊開啟肇事車輛車門而驚嚇

    廖宗毅，致廖宗毅其成A車碰撞系爭車輛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    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

    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

    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

    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

    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，

    汽車駕駛人或乘客開啟或關閉車門時，應注意行人、其他車

    輛，並讓其先行；確認安全無虞後，再將車門開啟至可供出

    入幅度，迅速下車並關上車門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

    第5項第3、4款亦有規定。再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

    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

    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

    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

　㈡經查，觀諸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，車牌號碼0000-

    00車輛停放於系爭車輛之後方，7676-LD車輛後方另有一車

    輛，均停放於忠義路3段之路旁，7676-LD車輛後方之車輛開

    啟左側車門時時，適有廖宗毅騎乘A車駛近，因煞停、閃避

    而碰撞系爭車輛等情，有勘驗筆錄可參（見本院卷第28、45

    頁反面），另佐以廖宗毅於警詢時稱：事發當時我騎乘A車

    ，路旁有一輛貨車駕駛突然打開車門，我有立即閃避，但重

    心不穩碰撞同樣停放於路旁之系爭車輛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4

    頁），再勾稽警方所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

    可知，廖宗毅所述之貨車即為肇事車輛（見本院卷第30頁、

    第37頁反面至第41頁），可以認定。而被告自肇事車輛下車

    欲開啟車門之際，本應注意後方直行車輛即A車駛近之行車

    狀況，竟未禮讓先行而貿然開啟車門，致A車因閃避重心不

    穩而碰撞系爭車輛，被告自有過失責任，且此過失與系爭車

    輛所受之損害具有因果關係，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

    責任，應屬有據。

　㈢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

    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

    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

    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

    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

    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

    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

    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

    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，且其

    最後1年之折舊額，加歷年折舊累計額，其總和不得超過該

    資產成本原額之9/10。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1,797元（工

    資20,250元、零件21,547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

    參，而系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08年4月，亦有前揭行車執照在

    卷可考，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，實際使用

    時間已逾5年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

    圍，應以2,155元為限（計算式：21,547元×0.1＝2,155元，

    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20,250元，則

    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

    為22,405元（計算式：2,155＋20,250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

    告給付22,40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5日

    起（見本院卷第20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

    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

    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 條

    之20規定，應就被告敗訴之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

　　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同法第436

    條之19規定，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 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  廖子涵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　　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三、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：（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

　　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）

　　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

　　，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；未提出者，毌庸命其補正，

　　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。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桃保險小字第852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智  

訴訟代理人  張嘉琪  

被      告  沈秋隨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,405元，及自民國114年9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本判決得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8時5分許，將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小客貨車（下稱肇事車輛）停放於桃園市桃園區忠義路3段之路旁，詎被告貿然開啟車門，適有訴外人廖宗毅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（下稱A車）駛至該處，致廖宗毅閃避不及而碰撞同樣停放於該處路旁、由原告所承保、訴外人許智淵所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系爭車輛因而受損，受有修復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41,797元（工資20,250元、零件21,547元）之損害，原告已依約全數理賠完畢。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賠償經計算折舊後之修繕費用等語，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本件無法確定是否為伊開啟肇事車輛車門而驚嚇廖宗毅，致廖宗毅其成A車碰撞系爭車輛等語，資為抗辯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汽車臨時停車或停車，汽車駕駛人或乘客開啟或關閉車門時，應注意行人、其他車輛，並讓其先行；確認安全無虞後，再將車門開啟至可供出入幅度，迅速下車並關上車門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2條第5項第3、4款亦有規定。再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。

　㈡經查，觀諸系爭車輛之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，車牌號碼0000-00車輛停放於系爭車輛之後方，7676-LD車輛後方另有一車輛，均停放於忠義路3段之路旁，7676-LD車輛後方之車輛開啟左側車門時時，適有廖宗毅騎乘A車駛近，因煞停、閃避而碰撞系爭車輛等情，有勘驗筆錄可參（見本院卷第28、45頁反面），另佐以廖宗毅於警詢時稱：事發當時我騎乘A車，路旁有一輛貨車駕駛突然打開車門，我有立即閃避，但重心不穩碰撞同樣停放於路旁之系爭車輛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4頁），再勾稽警方所製作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可知，廖宗毅所述之貨車即為肇事車輛（見本院卷第30頁、第37頁反面至第41頁），可以認定。而被告自肇事車輛下車欲開啟車門之際，本應注意後方直行車輛即A車駛近之行車狀況，竟未禮讓先行而貿然開啟車門，致A車因閃避重心不穩而碰撞系爭車輛，被告自有過失責任，且此過失與系爭車輛所受之損害具有因果關係，則原告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應屬有據。

　㈢次按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民法第196條定有明文。復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必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又依行政院所頒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，自用小客車折舊年限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折舊率為1000分之369，且其最後1年之折舊額，加歷年折舊累計額，其總和不得超過該資產成本原額之9/10。查系爭車輛修復費用為41,797元（工資20,250元、零件21,547元），有前揭估價單、發票在卷可參，而系爭車輛出廠時間為108年4月，亦有前揭行車執照在卷可考，距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，實際使用時間已逾5年，是原告就更換零件部分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，應以2,155元為限（計算式：21,547元×0.1＝2,155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加計無庸計算折舊之工資20,250元，則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系爭車輛損壞修復之必要費用金額，應為22,405元（計算式：2,155＋20,250）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22,405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9月15日起（見本院卷第20頁）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又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8 第1 項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 條之20規定，應就被告敗訴之部分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，核與判

　　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19規定，確定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 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桃園簡易庭　法　官  廖子涵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林嘉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　　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三、民事訴訟法第471條第1項：（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規定

　　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）

　　上訴狀內未表明上訴理由者，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

　　，提出理由書於原第二審法院；未提出者，毌庸命其補正，

　　由原第二審法院以裁定駁回之。



